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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玉胜
公共场所禁烟喊了多年，

且各地不乏相关的地方性条例

与法规，但控烟效果并不尽如

人意。究其原因，不仅在于这

些条例制度的形同虚设，更在

于众多遭遇二手烟污染的受害

者三缄其口的沉默选择。河北

准大学女生李颖以其勇于较真

的公民担当，一反过往惯例，

率先发起中国首例“公共场所

无烟诉讼案”，将监督失责、

控烟不力的哈尔滨市铁路局告

上法庭。在笔者看来，围观此

案的看点并非在于其诉讼判决

的结果，而在于其带给社会的

反思与警示。

警示一：火车普列应当取

缔“吸烟区”。按理说，作为

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过渡性措

施，许多地方的控烟条例的确

载有可以设置标志明显的“吸

烟处”的规定，比如《北京市

控制吸烟条例》第十一条。这

显然是对那些一时难戒吸烟嗜

好的“瘾君子”网开一面。但

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吸烟区”

并非全封闭的独立空间，弥漫

的烟雾仍旧会对其他人的健康

造成危害。尤其是对于人员密

集、相对封闭和空间相通的火

车运输，更难以阻止“吸烟区”

的烟雾外泄。李颖所诉讼的正

是这种情况。借鉴高铁全程、

全车、全域严禁吸烟的样板，

火车普列也当取缔“吸烟区”，

并安装烟火自动报警系统。

警示二：控烟失责管理者

或可坐上“被告席”。与学校、

饭店和会议室等固定空间的公

共场所不同，火车普列是一个

有停有走和跨越区域的流动场

所，其控烟责任的主体，自然

就是铁路运输的运营管理部

门。K1301次列车未能严格监

督并带头落实车厢内明确写有

“禁止在车内各部位吸烟”的

安全须知，也未有效阻止“吸

烟区”所产生的烟雾外泄，致

使刺鼻烟味污染至乘客区域，

其运输管理者理当为此担责。

首例“公共场所无烟诉讼案”

的警示性，就在于涉事的哈尔

滨市铁路局破天荒地成为第一

个被诉为控烟不力的被告。它

昭示社会，控烟非儿戏、失职

须担责。

警示三：二手烟受害人莫

当公共场所控烟的“沉默者”。

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显示，

2014 年全国吸烟人群已超过 3

亿；7.4 亿非吸烟人群遭受二

手烟侵害，也就是说，超过半

数的国人正在“被动吸烟”。而

与这些庞大数字同样惊人的，

则是二手烟受害者见怪不怪、

逆来顺受的沉默怪相。作为矫

正陋习、移风易俗的公共场所

控烟行动，不能只靠政府推动、

管理者监控和“瘾君子”自律，

全民参与、勇于监督，尤其是

如李颖同学一样的较真诉讼，

更是不可或缺的巨大推力。期

待“公共场所无烟诉讼首案”

能够产生对二手烟危害说“不”

的依法维权效应。

文 / 杨朝清
“有小朋友冲过来推你，你怎么

办？”“我就抓住他的胳膊，咬他。”

“他要是大声哭，引来老师呢？”“我

就躺在地上，哭得比他还要大声。”

近日，经过一 个月的暑期“集训”，

爷爷奶奶对孙子的表现基本满意，

把他交还给儿媳妇、家住武汉后湖

的周女士时还不忘嘱咐 ：“离上幼儿

园还有半个月时间，你一定要不断

强化他的自我保护意识。”

（8 月 15 日《武汉晚报》）
一个与现代文明接轨的社会，必

然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在社会互动

过程中出现了摩擦与纠纷之后，有人

讲究“退一步海阔天空”，有人讲究“先

礼后兵”，有人讲究“以牙还牙”。天

真、纯净的孩子，在不良示范的影响

下，难免会上演“变形记”；“打要还手”

尽管戴着“自我保护意识”的遮羞布，

本质上却是冷漠、暴戾等不良社会心

态的产物。

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空巢化，让

孙子得到了爷爷奶奶的宠爱甚至溺爱；

价值认同走偏与错位的“隔代教育”，

不可避免会给孩子精神世界的发育和

建设带来负面影响。不愿意让孙子受

委屈、教会孙子耍赖与演戏的做法，

表面上做到了让孙子“不吃亏”，实际

上却让孩子过早地学会了功利与算计；

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尽管有时

候找到了捷径，却早晚要为投机取巧

付出代价。

在社会原子化、利益碎片化和人

际关系干燥化的当下，脱离了血缘、

地缘、业缘等传统的社会联结纽带，

陌生人之间很容易“一磨擦就起火”。

只不过，小朋友之间并没有核心地带

的利益冲突，也没有不可消弭的矛盾，

更没有难以化解的意气之争。不是教

育和引导孙子友善、和睦地与他人相

处，而是主张“打要还手”的以牙还牙，

受不得委屈、吃不得亏，用一种排斥

与对抗的眼光打量周围的一切，何尝

不是一种教育的迷失与错乱。

“打要还手”见证了爷爷奶奶对孙

子的疼爱与关心，却是“好心办坏事”。

在公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提

高孙子的自我保护意识没有原罪，可是，

这并不意味着孙子要学会用暴力手段

来进行自我保护甚至伤害他人——将

丛林社会“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

存法则变成人类社会的公理，将人类

社会的文明、规则和法制退化到野蛮的

“刺激—反应”模式，麻木冰冷的冷漠，

粗暴乖张的暴戾，这样的倒退与疯狂，

让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即使孙子

做到了“打要还手”，也同样会遭遇拳

头比他硬、家庭财富和社会资本比他

更雄厚的同学，到时又该如何？

“打要还手”、学会通过表演来实

现个人成本最小化或者利益最大化，

这是一场失败的“隔代教育”，表面上

是爱护孙子，实际上却是害了孙子。对

“打要还手”进行纠偏，让孩子学会

和他人友善、和睦相处，亟需“亡羊

补牢”。

女大学生打响
“公共场所无烟诉讼首案”

近日，开学准备上大一的河北女生李颖起诉了哈
尔滨市铁路局，起因是她在从北京前往天津、由哈
尔滨市铁路局运营的 K1301 次列车上闻到了刺鼻烟
味。记者从北京铁路运输法院获悉，目前法院已受
理此案，且定于 8 月 24 日开庭。

说起禁烟，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但正儿八经因为
公共场所吸烟而起诉经营者或管理者的，李颖是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因此，也有人将该案称为“中
国公共场所无烟诉讼第一案”。

为此，李颖向北京铁 路

运输法院提出起诉。起诉书

显示，李颖请求法院判决哈

尔滨市铁路局赔偿其购票款

102.5 元，支付原告律师代理

费以及本案诉讼费，取消北

京 站 及 天 津 站 站台、K1301

次列车内的吸烟区、拆除烟

具，并禁止在上述区域吸烟，

同时赔偿精神损害费人民币 1

元，以及原告为减少烟霾所

购置的口罩费用人民币 19 元。

8 月 14 日， 李 颖 的 代 理

律师钟兰安表示，在这趟火

车上吸烟，首先便违反了《北

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和《天

津市控烟条例》，“这两市的

控烟条例都很明确地写到了

禁止在公共交通工具内吸烟，

并且禁止吸烟场所的所在单

位有义务对吸烟者予以劝阻。

但是在列车行驶在北京和天

津辖区的时候，并没有工作

人员对抽烟者进行劝阻”。

8 月 14 日晚，中国控制吸

烟协会专家委员、北京义派

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振宇指出，

除了违反北京、天津控烟条

例的上述规定之外，根据《公

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二

条——列车属于“公共场所”，

以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

例实施条例》第十八条——

“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在普列上吸烟也是没有法律

依据的。

王振宇称，之前 没有人

因为公共场所吸烟而起诉经

营者或者管理者，而这是第

一次，所以该案“意义重大”，

有助于推动普 通 列车禁烟，

可以称之为“中国公共场所无

烟诉讼第一案”。

“在普通列车上吸烟一样

有火灾危险，而且二手烟、

三手烟对乘客，尤其是未成

年人乘客危害也很大。普列

禁烟，有法律依据、有现实

必要性，而且能做到，就看

铁路部门的决心了。”王振

宇说。

 （据 8 月 15 日《澎湃新闻》）

■亲子圆桌

“打要还手”是失
败的“隔代教育”

 “一上车就觉得空气很差”
6 月 9 日，河北女生李颖

乘坐由哈尔滨铁路局运营的

K1301 次列车从北京前往天

津旅游。本来想要“享受一番”，

李颖特意选择了有空调的软

卧车厢，但是一上车，她就发

现列车上“烟雾缭绕”。

“我一上车就觉得空气特

别差，全部都是烟味。他们

是在吸烟区抽的烟，但是整

个车厢都是那股烟味，把软

卧间的门关上会好一点，但

是一打开，烟味就冲进来了，

觉得特别不舒服。”李颖表示，

到列车吸烟处抽烟的除了乘

客，还有不少工作人 员。其

他乘客都见怪不怪，也没有

人去劝阻抽烟的人。

另外，北京、天津、天津

西站站台上也有不少“过烟瘾”

的人。而这趟火车的安全须

知写明了“禁止在列车各部位

吸烟”。

结束旅程后，李颖向国家

铁路局运输监督管理司反映

了上述问题。

记者在一份盖有该司公

章、给李颖的红头文件答复

中 看 到， 该 司 将 李 颖 的 情

况反映给了中国铁路总公司

“有关部门”，并解释“国家

铁路局没有卫生监督管理相

关职责”，希望李颖直接向

国家卫生监督管理部门或中

国铁路总公司卫生主管部门

反映问题。

起诉之前，李颖也曾向北

京市和天津市卫计委投诉举

报乘坐普通列车遭遇吸烟的

问题。而两市卫计委答复称，

铁路系统的控烟职责在对应

的铁路局而非市卫计委，因

此对投诉不予受理，建议直

接向铁路部门投诉。

“中国公共场所无烟诉讼第一案”

■凤眼时评

“公共场所无烟诉讼首案”看点不在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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